
因聖靈引導，活在自由中 
蔡維恩牧師 

前言: 「是否參與慶祝萬聖節？」 
有很多國家在 10月 31日慶祝萬聖夜（Halloween），台灣也不

例外。大約在西元 2000年以前，這個節日的氛圍在台灣並不流

行。萬聖節在台灣的發展趨勢，主要受到國外文化影響，特別是

美國文化機構和商業活動的推廣。例如美式餐廳、夜店和美語補

習班等機構，為吸引顧客和學生，開始舉辦萬聖節活動，其他同

業為了競爭也紛紛仿效，使得萬聖節逐漸在台灣社會流行起來。 

有些人熱衷於慶祝萬聖節，精心打扮成各種角色；有些人則抱

持著好玩心態參與；還有些學校，尤其是幼兒園和小學，會將萬

聖節融入教學活動，透過舉辦化妝派對，讓學生們打扮成自己喜

歡的樣子，家長也會協助孩子準備服裝和道具，共同參與此節

日，但是不多人對萬聖節的意義和起源有正確了解。 

「萬聖節」實際上是兩個獨立的慶祝活動合體：「薩溫節」和

「諸聖節」。 

「萬聖節是異教徒慶祝黑暗、火和死亡的日子，源起於北歐的

塞爾特。而對施行巫術者而言，萬聖節也是個重要的日子。」這

團體承認，在萬聖節時，他們比較有能力跟死去亡靈溝通。不少

人熱衷參與和該節日相關活動，從裝扮、到孩子們口中說「不給

糖就搗蛋」，萬聖節已成為一種全球性文化現象。對基督徒而言，

參與這些活動可能帶來屬靈上的破口，甚至危害信仰生活嗎？ 

大多數人為此打扮、發糖果，並非想練習巫術或交鬼，但同時

提醒，仇敵會藉此滲透、影響你我的價值觀。如果孩子的學校、

補習班或社區裡舉辦萬聖節活動，不建議基督徒家長強迫孩子拒

絕參與，而是可以藉此陪伴孩子一起認知萬聖節背後真正的意

涵。家長需試著理解孩子在學校裡有需要被同儕認同的壓力，如

果孩子因為父母的信仰因素而需要去承受異樣眼光、甚而被排

斥，可能會對其造成很大壓力。 

如果孩子不希望跟其他人不一樣，家長可鼓勵孩子，選擇用歡



樂或溫暖的聖經人物裝扮，這樣一來，孩子既可融入同儕的節日

氛圍，又可藉機向同學介紹聖經故事，分享個人見證，從而，使

孩子更認識聖經教導，並學習如何以正面態度回應社會現況。 

 

一、思考的焦點.  
1、我們是否經歷不受罪捆綁的自由與真理得自由？ 

2、我們是否能順服聖靈帶領，勝過老我，不活在律法中？ 

 

參考經文：《 加拉太書 5章 1節，13～25節 》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5: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

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5: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5:15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了。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

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5: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5: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5: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

爭、異端、 

5:21 嫉妒（有古卷加：凶殺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

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

的國。 

5: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 

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

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二、經文背景 
保羅開創加拉太教會，當時加拉太信徒最主要的疑問是：洗禮

的基督徒是否還要遵守舊約規定來行割禮？難道神律法的約可以

廢掉麼？難道基督徒可以犯律法麼？（這不也是今日有些基督徒

的困惑麼？）對這些疑難，保羅在加拉太書有很清楚的辯明。憑

恩典和靠律法而行善，是完全不同的原則。人若憑恩典得救而順

服聖靈行善，他的行善是為愛基督的緣故；若是靠守律法得救而

行善，是怕刑罰而行善。保羅嚴厲的責備加拉太人，順從了別的

福音。甚至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

應當被咒詛」(加一 9)。注意：加拉太人的錯誤，並不是拒絕了因

信稱義的福音，而是以為得救以後要再加上行為。但保羅卻認為

這是嚴重的錯誤。 

當時最大的爭議就是「基督徒是否在受洗後，還要守舊約割禮

的律法規定？」其實這是「問錯問題」。《加拉太書》在基督教歷

史上被譽為「基督徒的自由大憲章」，這稱號並非浪得虛名，而是

基於以下幾個關鍵原因： 

1. 因信稱義，而非靠行得救 

核心教義： 《加拉太書》最核心的教義是「因信稱義」。這意

味著，人稱義（與神和好）是單單藉著信靠耶穌基督，而不是靠

著遵守律法或做善事。 

2. 基督徒身份的重塑 

新造的人。 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強調，信徒在基督裡成為了

一個新造的人。過去的舊我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信徒不再是律

法下的奴僕，而是神的兒女。 

身份的轉變。 這種身份的轉變帶來了極大的自由。信徒不再需

要靠著外在的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而是因著與基督的聯合而

獲得了新的身份。 

3. 聖靈的引導 

內在的力量。《加拉太書》強調，信徒的生命是由聖靈掌管的。



聖靈會在信徒心中產生聖靈的果子，引導信徒過一個聖潔、自由

的生活。 

超越律法的自由。聖靈的引導使信徒超越了律法的限制，不再

被外在的規條所束縛，而是從內心產生對神的愛和對人的善。 

 

三、啟示: 
（一）律法讓人知罪，聖靈才能讓我們勝罪 

     「不要問錯問題，是否要遵守某某律法？而是要問聖靈如何

引導！」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

被奴僕的軛挾制。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

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加拉太

書五:1;13） 

 

我們要從神的道來看捆綁與自由的真諦。世人受三種捆綁： 

1. 受罪的捆綁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

奴僕。」（約八:34） 

2. 受自己的捆綁 

人墮落之後，全人被罪性所污染，包括心思意念，意志感情。人

受犯罪的私慾所捆綁。保羅說：「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

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羅

七:23） 

3. 受魔鬼的捆綁 

「魔鬼」原文是「讒毀者」，魔鬼在人前毀謗神（創三:1,4-5）；在

神前毀謗人（伯一:9,11;二:4-5）。魔鬼又稱「撒但」（伯一:6;路

十:18），原文是「敵對者」，魔鬼敵對神，也敵對人。人是魔鬼爭

奪的對象，因他像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要尋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五:8）。 

 

但基督徒擁有這世界最大的特權，只要我們在困境中，願意認罪



與禱告主求赦免與醫治，就馬上有脫離來自於罪、老我、以及魔

鬼的捆綁。享受到 

⑴ 現在不必被定罪的自由-「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

了。」（羅八:1） 

⑵ 不被罪權勢捆綁的自由-「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

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羅六:14）信徒勝過罪，不是靠自

己的努力，乃是主的恩典，靠聖靈的大能方能成事。 

⑶ 將來不必受審判的自由-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

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

死入生了。」（約五:24） 

 

  所以基督徒如今作基督的奴僕，「有不犯罪的自由」，即有不

被罪的權勢捆綁的自由。「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

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羅八:2）生命聖靈的律，高

過罪和死的律；聖靈使我們勝過罪的權勢。 

     

例如:保羅從一位反對基督徒，甚至追殺基督徒的法利賽人，卻因

為一道亮光，讓他的生命一夕翻轉。成為到處傳福音的使徒。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是一位備受矚目的美國基督教牧師、

作家，也是「Joyce Meyer Ministries」事工的創辦人。她以充滿熱

情和個人見證的方式分享聖經真理，深受全球華人基督徒歡

迎。。 

 

（二）順服聖靈，才能勝罪愛人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

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

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加五:13-14） 

基督徒雖然沒有字句的律法，卻有以「愛」為總原則的「律

法」寫在我們心版上。十誡只告訴我們甚麼是「不可」作的，

「愛」的律法卻告訴我們甚麼是「可」作且該作的。「凡事都不可



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

法，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

誡命，都包括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

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羅十三 8-10） 

  這幾節聖經很清楚說明「愛」就是我們包括了一切的「律法」。

所有的律法的本意，不過是叫人不要加害於人。愛不但消極地不

加害於人，倒要加益處於人。基督徒不是按字句守律法，而是靠

著順服聖靈，用「愛」作為總原則來作我們看不見的律法。因

此，我們所作的一切事，順服聖靈，若是合乎「愛」的原則，便

可以做；不然，就不可做。所以我們的根據是「愛」的律，不是

字句的律。這種「愛」的律，比字句的律更嚴密週到。因新約的

律法,不是寫在石版上，是寫在信徒的心版上。 

因耶穌基督的救恩，基督徒擁有了人所能擁有的最高與最大

的自由，那就是為上帝所悅納、喜愛、稱義、祝福、賞賜而活在

上帝中的自由，也就是被上帝接納到祂的永恆生命中的永恆自

由，這自由使得基督徒超越在世界之上，不受任何世間、黑暗權

勢的限制與綑綁，罪惡、痛苦、死亡與撒旦都限制不了基督徒。

是能夠與基督一樣為了愛上帝與人而甘願放棄自己權利而成為眾

人僕人的自由，簡言之，甘願捨己與背十字架的自由。這才是根

源的基督徒自由，即超越了天地人間任何黑暗勢力的自由。 

  正如保羅所言：「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

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

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

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八:28-38）。 

  也是受盡傳福音的辛苦，卻不退縮。「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

（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

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

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

一夜在深海裡。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

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裡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

險、假弟兄的危險。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



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

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

倒，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

（林後十一 23-30） 

 

（三）靠著聖靈得勝是生命奇蹟的經歷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因為情

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

能做所願意做的。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加

拉太書五:16-18） 

 我們若讓聖靈應付和對付肉體的發動，不離開基督的遮護，

那結果就是聖靈可以自由地做祂的工——自由地對付我們裡面的

肉體。這樣，我們就不會按自己天然所願做的去做了。我們若不

憑著自己的計畫和途徑而奔走，我們就必在祂完美的旨意裡得著

喜樂。 

  基督徒雖然不守舊約的律法（割禮、衛生條例等），但我們必須

依從生命聖靈的律而行事。羅馬書八章二節告訴我們，那賜生命

聖靈的律，要從罪和死的律釋放我們。加拉太書五章二十二節至

二十三節告訴我們，在聖靈的引導之下能結出各樣的果子──「聖

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基督徒不遵守舊

約的律法，意思並不是說我們的道德律比舊約的律更低，相反

的，新約所要求於基督徒的道德標準，比舊約的更高。所有的品

德，都不能憑外表裝假，要像「果子」從裏面生出來。 

  「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林後三：17）聖靈使人重

生，將基督的生命放在人裡面，成為有自由的心靈；來敬拜上

帝，享受聖靈同在的喜樂。保羅說：「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

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因為凡被神的靈引

導的，都是神的兒子。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

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八：13-16）當我們所領受的是「兒



子的心」時，便能與父神心靈相通，這是出於一種愛的關係，約

翰福音四章 24節：「上帝是個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

實敬拜他。」換句話說：「那裡有讀經、祈禱、唱詩、敬拜讚美，

那裡就有上帝的同在，而有聖靈同在的地方，人的心靈就有自

由、平安、喜樂、醫治和釋放。」因此我們要珍惜每個主日，上

帝讓我們有機會經歷他神聖的同在。 

 

四、自己的感受 
 《加拉太書》之所以被稱為「基督徒的自由大憲章」，是因為

它清晰地闡明了基督徒在基督裡所擁有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僅是

外在的行為自由，更是內心深處的靈性自由。它使信徒能夠擺脫

律法的重擔，以新的身份活出豐盛的生命。 

《加拉太書》對現代基督徒的意義是-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會

面臨各種各樣的律法主義。這些律法主義可能來自教會傳統、社

會規範，甚至是我們內心的完美主義。當我們感到被束縛、被壓

抑時，重讀《加拉太書》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找回在基督裡所擁有

的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就是甘願為了別人的益處與得救而放棄自己自由

與權利的自由，是為了全心忠於在基督裡受召的職責而願意放棄

自己自由與權利的自由。順服聖靈帶領時，這是出於愛之自由的

不自由，是為了愛而甘願不自由的自由。 

當一個人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時，聖靈就會內住在他裡面。聖

靈不僅是我們的安慰者，也是我們的指導者和能力的源泉。聖靈

的果子（如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現。透過聖靈的幫助，我們可以克服肉

體的軟弱，活出聖潔的生命。 

學習順服聖靈的引導，聽從祂的聲音。聖靈會幫助我們做出正

確的決定，並引領我們進入更深層的屬靈經歷。聖靈會賜給信徒

各種屬靈的恩賜，以建造教會，幫助他人。 

我們對聖靈的看法是積極而充滿盼望的。聖靈是我們基督徒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位，祂不僅是我們的安慰者，也是我們的幫助



者，更是我們成聖的動力。透過聖靈的幫助，我們可以過一個豐

盛有意義的生命。 

 

 士師記中，以色列人進入加南地後立刻落入了腐敗和墮落，

快速地與迦南地區的人同化。神為了拯救在迦南地陷入信仰危機

的以色列人，預備了一名拿細耳人。作者呼籲今天陷入信仰危機

的基督徒們，要追求屬靈拿細耳人的聖潔生活，神會為我們負責

一切。這也是目前岡山長老教會的寫照，我們需要「屬靈拿細耳

人」原本自由人，自願為了福音成為僕人來服事人。 

 

五、結論 
今天有許多人，活在自由的不自由中，乃是被罪所轄制、綑

綁，成為罪的奴隸，過著憂慮、恐懼、不安的生活。主耶穌來

了！祂是真理，在祂裡面有愛和恩典，凡信靠祂的要得救贖、成

為自由的人。 

基督徒無論做什麼，即便像吃喝這樣普通的事，都要為榮耀上

帝而行（林前十:31）。這必定是難行的，但卻是充滿從天而來的恩

典、平安、自由與榮耀，也必得天上的大賞賜（太五:12）。這表明

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同復活，我們是自由的基督徒，是屬天的聖

徒，是已經活在永恆天國中的上帝兒女。 願上帝在基督裡藉著聖

靈安慰我們，激勵我們，給我們力量，叫我們在這邪惡淫亂的世

代能活出屬基督的自由，順服聖靈引領，找到真正的自己「即甘

願放棄老我的自由。 

 

討論題綱： 

1. 試分享經文中所提的，順服聖靈我們得自由的意義為何？ 

2. .請分享，你是否因為順服聖靈引領，開啟生命新方向與力量的

經歷嗎？ 

3. .請分享，你覺得你對信仰團體的責任為何？ 

 

代禱事項： 



1. 請為基督徒能夠不活在律法的限制時，而是順服聖靈引領而勝

罪。 

2. 面對我們內心自由受到嚴重汙染，請為教會這個信仰團體能採

取適當的行動來禱告。 

 

祈禱文： 

愛我們的上帝，謝謝祢讓我們因耶穌基督的救贖而得自由，並

因為祢的愛使我們學習以正確的態度去愛人，並愛祢所造的世

界。然而，我們常過度濫用自由而傷害世界、傷害人，祈求祢幫

助我們，順服聖靈的引導，有屬天智慧的眼光，來看祢在我們生

命中的工作，讓我們行在祢所喜悅的道路。奉主耶穌的名求，阿

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我願意順服聖靈的引領，而限制個人生活便利舒適的自由，力

行服事生活，選擇愛自我犧牲的自由。 

2. 教會小組內，推動「自由宣言」幫助彼此經歷到脫離被罪綑綁

的自由、選擇愛自我犧牲的自由、靠著聖靈得勝的自由。 


